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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728号

申 请 人：李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申请人李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

的 《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简 易 程 序 处 罚 决 定 书 》 （ 编 号 ：

411600160987XXXX）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

机关于 2025年 12月 3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对豫 PDFXXXX小型新能源汽车 2025年

11月 20日 10时 55分违法行为作出的罚款 100元、记 1分的行

政处罚。

申请人称：2025年 11月 20日 10时 55分，申请人驾驶豫

PDFXXXX车辆小型新能源汽车压线变道，被申请人作出罚款

100元、记 1分的行政处罚。 申请人当时未注意到道路实线标

志，非主观故意压线变道，且当时道路标志线两侧车道较为空

旷，变道行为未影响交通，申请人初次违法且及时改正，未造

成危害后果，请求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免于

行政处罚。综上，申请人已深刻认识到错误，以后将严格遵守

交通法规，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申请人于 2025年 11月 20日，驾驶车牌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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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PDFXXXX的小型轿车行驶至某某大道周口某某学院（西向

东方向）时，实施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

为，被电子摄像头抓拍。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电子摄像

头抓拍的照片。2.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

确。根据以上事实，申请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及《河南省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 100元的

行政处罚，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

法》，记 1分。3.针对申请人所称其本次违法非主观故意答复

如下。根据抓拍照片显示标线非常清晰，且前车正常停车，但

申请人却越线将车驶至另一车道明显存在主观过错，故其理由

不成立。4.针对申请人所称首次违法，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答复

如下。根据相关规定，12123系统在设定的时候就对符合《行

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为设定了不予处罚

或首违不罚。申请人的本次违法，不属于违法行为轻微和初次

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违法行为。综上，申请人申

请复议的理由均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复议机关依法予

以维持。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5年 12月 29日电话听取申请

意见，申请人意见同行政复议申请书一致。

经审理查明：2025年 11月 20日 10时 55分，申请人李某

某驾驶车牌为豫 PDFXXXX小型轿车行驶至某某大道周口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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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西向东方向）时，被电子摄像头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

路禁止标线指示。被申请人根据抓拍照片，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河南省

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项于 2025年 11月 25日作

出 《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简 易 程 序 处 罚 决 定 书 》 （ 编 号 ：

411600160987XXXX），对申请人罚款 100 元，同时，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计分管理办法》记 1分。申请人对该

处罚决定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某某大道周口某某学院西向

东电警二抓拍照片 3张；2.电子监控处理单及公安交通管理简

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411600160987XXXX）。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

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

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

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

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五十三条规定，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

款:（二）未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或者交通警察指挥行驶

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计分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 1分：（四）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

本案中，根据某某大道周口某某学院西向东电警二抓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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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可以证实，申请人李某某驾驶豫 PDFXXXX小型轿车行驶至

某某大道周口某某学院（西向东方向）时，违反道路禁止标线

指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依据上述法律法规，作出《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

定书》（编号：411600160987XXXX），对申请人罚款 100

元，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计分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规定记 1分，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综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为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决

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公安交

通 管 理 简 易 程 序 处 罚 决 定 书 》 （ 编 号 ：

411600160987XXXX）。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6年 1月 6日

抄告：周口市公安局


